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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凌晨， 有网友微

博发文称， 春秋航空拒绝其患有

抑郁症女朋友登机。 10 月 14 日

晚间， 春秋航空方面表示， “鉴

于工作人员多次安抚旅客， 旅客

情绪仍无法平复， 基于安全因

素， 春秋航空劝退旅客， 办理了

机票全退手续。 在旅客情绪比较

激动、 病情不明， 没有专业医疗

意见的情况下， 出于对旅客本人

健康和其他所有旅客飞行安全的

考虑， 谨慎地做出这一遗憾的决

定。” （10 月 15 日中国新闻网）

按照 《中国民用航空旅客、

行李国内运输规则》 规定， 无成

人陪伴儿童、 病残旅客、 孕妇、

盲人、 聋人或犯人等特殊旅客，

只有在符合承运人规定的条件下

经承运人预先同意并在必要时做

出安排后方予载运； 传染病患

者、 精神病患者或健康情况可能

危及自身或影响其他旅客安全的

旅客， 承运人不予承运。 据此而

言， 航空公司基于飞行安全考虑

选择“拒载”，是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的。不过，抑郁症患者在有人陪

同的情况下， 是否属于规定中涉

及的“健康情况可危及自身或影

响其他旅客安全”，则是此次事件

引发舆论争议的焦点。

相关资料显示， 抑郁症已经

成为全球第四大疾病， 目前世界

上约有 3.4 亿人患抑郁症， 中国

的抑郁症患者数量达到 9000 万

之多。 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一

样， 都是精神障碍的一种， 主要

表现为显著而持久的情感低落、

抑郁悲观。 抑郁症患者乘坐飞机

是否会危及自身或影响其他旅客

安全？ 航空公司能不能拒绝此类

人群登机？ 此前有关法律专家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按照民航法

和航空公司的规定， 这类疾病的患

者， 其本人或家属在购票时应当告

知航空公司， 这种情况下航空公司

是可以拒绝的； 如果患者本人或家

属没有告知， 航空公司是不能以该

旅客犯有精神病或者有过精神病史

为由拒绝其登机， 这种做法违反

《精神卫生法》。

换句话说， 患者的合法隐私权

应得到尊重。 航空公司有拒绝抑郁

症患者登机的权利， 但国家法律并

没有明确规定这类患者是否可以乘

机。 而各航空公司对于抑郁症患者

乘机也没有特别的规定， 有的在能

确保航空安全的情况下， 通常会接

受这类患者， 甚至给予特别的照顾

和人文关怀。 航空公司应在保障自

由和适当干预之间寻找平衡，包括制

定具体可行的操作规定和应对方案，

在能确保其他旅客安全的前提下，最

大限度地保障这类患者的出行权利。

同时，有必要修订完善民航法等法律

法规， 明确哪些患者可拒绝登机、哪

些需要监护人陪同、购票乘机要出具

哪些证明等。用法律“说话”，方能避

免类似事件的上演。

10 月 13 日是中国电子视像

行业协会制定的 《智能电视开机

广告服务规范》 实施满 1 个月。

该规范对困扰广大消费者多时的

智能电视开机广告进行了限制，

其中包括明确要求厂商在销售时

必须告知消费者开机广告的服务

内容、 开机广告不能超过 30 秒

且要有明确的关闭提示信息等内

容。 但记者调查发现， 当前智能

电视开机广告“扰” 人问题并未

明显改善， 部分厂商未按规范执

行， 有的厂商整改“走过场”，

还有品牌通过系统升级新增开机

广告。 （10 月 16 日新华社）

漫长的开机广告， 永远没有

的“关闭键”， 让消费者对此深

恶痛疾。 只是遗憾的是， 批评

是一回事， 质疑是一回事， 就

算行业规范 《智能电视开机广

告服务规范》 出台一月有余， 开

机广告的情况依然没有任何改

善， 依然如“钉子户” 一般坚

挺， 让消费者无奈又无力。 这样

的局面， 显然是不合理的。 毕

竟， 电视的开机广告不告知、 难

关闭， 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

根据我国 《广告法》 第四十

四条规定， “利用互联网从事广

告活动， 适用本法的各项规定。

利用互联网发布、 发送广告， 不

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 在互

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

告， 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 确保

一键关闭。” 如今都是智能电视机，

广告发布基本都需要连接互联网，

所以适用于这样的法律规定。 那

么， 不这么做怎么办呢？ 第六十三

条规定， “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第

二款规定， 利用互联网发布广告，

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 确保一键关

闭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 对广告主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的罚款。” 如此一来， 问题就

很明显了， 那就是， 相比起巨额的

利润， 罚款只是“九牛一毛”， 自

然难以形成震慑力。

这就意味着， 对“开机广告”

而言， 必须发狠力才能釜底抽薪。

一则， 需要加大处罚力度， 比如，

若是罚款还是五千以上三万以下，

可以细化成每一位消费者， 如此一

累计， 处罚的力度就上去了， 相关

方也就不敢造次了。 二则， 各地的

消费者协会可以考虑向当地的人民

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显著提升企业

的违法成本。 三则， 相关主管部门

可以参考行业规范， 就开机广告作

出强制性规范， 让一切变得更加有

法可依， 最大限度地约束相关企业

的行径。

治理开机广告就像弹簧一样，

看你强不强， 你强它就弱， 你弱它

就强。 眼下开机广告之所以如“钉

子户” 一般坚挺， 就因为社会治理

的合力不够强， 只有社会治理的合

力不断加码了， 开机广告的难题才

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也才能切实

地维护好消费者的权益。

10 月 14 日， 公安部召开新

闻发布会， 通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联合印

发 《关于依法办理“碰瓷” 违法

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 有关情

况。 《指导意见》 主要规定了

“碰瓷” 行为的定性处理、 公检

法办案部门分工配合、 加强宣传

教育等内容。 会上介绍， 《指导

意见》 突出了针对性和操作性，

体现了公检法机关对“碰瓷” 违

法犯罪行为依法严厉惩治、 绝不

姑息的决心和态度。 （10 月 15

日 《北京青年报》）

长期以来， “碰瓷” 作为一

种违法犯罪行为， 未能得到有效

的治理， 反倒愈演愈烈成为一种

顽疾， 在部分地方甚至有专业

化、 集团化、 黑恶化的态势。

“碰瓷” 乱象一日不除， 公

众的忧虑就一天也难以消除。 很

多人坦言， 每日开车出行， 内心

都充满着忐忑不安， 生怕在路上

遇到了“碰瓷” 者， 有理也说不

清。 事实上， “碰瓷” 属诈骗违

法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我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和 《刑法》

都有相关规定。 《治安管理处罚

法》 第四十九条规定： 盗窃、 诈

骗、 哄抢、 抢夺、 敲诈勒索或者

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 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

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 处十

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

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刑法》 第

二百六十六条规定： 诈骗公私财

物， 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碰瓷” 案件存在取证难、 法

律不能适用等问题。 加之大多数当

事人不愿耗时费力宁愿私了， 以此

息事宁人， 导致“碰瓷” 者屡屡得

逞。 同时， 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指

南和解释， 司法机关在具体办理中

很难做到精细化和精准化， 也变相

提高了调查处理的难度， 让惩治

“碰瓷” 乱象难以做到及时性和高

效化。 报案之后的效能， 又反过来

影响到公众报案的积极性。

《指导意见》 的出台， 首次对

“碰瓷” 作出明确的界定， 既规定

了通过“碰瓷” 实施诈骗、 敲诈勒

索等常见犯罪行为的定性处理， 又

明确了实施“碰瓷” 所衍生犯罪行

为的定性处理。 按照分类处理、 宽

严相济、 区别对待的原则， 《指导

意见》 对司法机关从接案、 受理、

侦查、 起诉、 审判提供了基本的操

作要求和实施原则， 为提高定性处

理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提供了基本

的遵循。

《指导意见》 在为司法机关办

理提供指导原则时， 也为公众进行

权利诉求和寻求法律保护打通了渠

道。 有了 《指导意见》 作为前提条

件， 在外部的监督下， 办理效率将

会明显提升， 依法严厉惩治、 绝不

姑息的决心和态度才会得到落实。

从这一点来说， 出台“碰瓷” 处理

指导意见作为强化治理的先决条

件， 既是法的进步标志， 也是法治

进步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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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碰瓷”者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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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10 月 15 日， 中消协发布了

《“十一” 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

其中点名了在海底捞可以花钱买号缩

短排队时间的现象， 不过这也导致不

花钱买号的消费者要等待更长时间。

（10月 16日 《新京报》）

百家讲：

据称这种海底捞 “加钱插队” 现

象可能是黄牛号贩子利用官方会员制
优先排队的漏洞所为， 海底捞官方并

未参与。 但是， 令人们不满并被中消
协批评的还有海底捞?待此事的消极

态度。 人们看到， 事件曝光之初， 海

底捞在未经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便矢口
否认， 称网络上的插队视频、 图片都

是 “剪辑” 的。 等到媒体暗访证实以
后， 才勉强承认确实有些漏洞让倒号

贩子有机可趁。

这反映出海底捞?于负面反应首

先想到的是掩盖和推卸责任， 并不是

“闻过则改”， 积极排查堵漏。 这说明

作为服务商家， 没有把消费者权益和

体验放在第一位 ， 而是显得非常傲
慢 。 用中消协的评语那就是 “少人

性、 没温度”。

正如中消协分析的那样， 消费领
域的负向场效应不容忽视。 可部分商

家和网络运营平台合力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主动配合意识、 积极查漏补
缺举措明显不足。

这件事的发生与处置， 虽然不能
说海底捞就是 “店大欺客”， 但 “店

大自傲” “店大不屑” 还是有的。 希

望海底捞能够尽快整改， 为顾客创造

平等的就餐环境 ， 同时亦能转变态

度， 重视并正确?待负面反馈。

———徐建辉

“痰”：

10月 12日， 在?庆十方艺术中

心“我佛” 艺术个展中， 展出了青年

艺术家褚秉超对在甘肃、 陕西、 宁夏

三省份找到的 50 余尊石窟造像进行

创作前后的对比照片。 “每尊造像不

仅是由我亲手修缮， 并在修复时我还

将自己的个人形象和对佛像的理解以

及当时的心情一并融入造像之中”。

他在展览简介中自述道。 (10 月 15

日澎湃新闻)

百家讲：

褚秉超?文物古迹进行 “个性创

作” “艺术创作”， 是打着艺术的旗
号行破坏文物之实。 这与在文物上刻

画 “到此一游” 的不文明行为无异，

一点也不 “艺术”、 不文明， 反倒是

?文明、 艺术的粗暴践踏， 是以艺术

之名反文明。

?此， 需要相关部门予以高度重

视，彻查此事，如证实，要依法予以处
罚。不管是谁，都不能打着保护文物的

旗号破坏文物，都不能容许这种“创造
性修复”存在，不能让宝贵的文物毁于

“创造性修复” 的屠刀之下。

而?于文保部门、 地方政府等相
关方面来说， 类似 “创造性修复” 破

坏文物的事件层出不穷， 也敲响了文

物保护的警钟 。 要加强文物保护力

度， 尤其要加大?散落民间的文物的
保护， 如被褚秉超肆意 “创作” 的古

代佛像， 据展览方称并没有列入文物
保护范围， 这是否揭示了当地文物保

护存在的问题??此要顺藤摸瓜， 堵

住文保漏洞， 筑牢文物的 “安保墙”。

艺术创作不能凌驾于文物保护之上，

而文物保护也需要下大力气， 任重而
道远。 ———戴先任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